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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
教師的工作量 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就有關

教師工作量的事宜所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行政長官在 1997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委託教育統籌委員會 (下稱

"教統會 ")全面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。教統會進行的檢討工作，涵蓋幼

兒教育至持續教育各階段，重點則在於學制、課程、評核機制，以及

不同教育階段的銜接機制等問題。  
 
3.  教統會於 2000年 9月 28日向政府提交一份題為《香港教育制度

改革建議》的報告書。行政長官在 2000年 10月 11日發表《施政報告》

時宣布，政府當局已接納教統會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議。在教育改革中

提出的 3個最主要項目包括  ⎯⎯  
 

(a) 課程發展，包括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；  
 
(b)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；及  
 
(c) 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的學習需要，讓不同能力的學生，由資

優學生以至學習有困難的學生，均獲充分照顧。  
 
4.  為減輕教師的工作量，以便他們有更多空間專注於以上項

目，政府當局建議由 2000-2001學年開始，向所有官立及資助學校發放

一項新的經常補助金，名為 "學校發展津貼 "，以招聘人手或僱用服務； 
財務委員會於 2000年 11月 21日批准這項建議。在 2000-2001學年，學校

發展津貼最初設定的津貼額為開設 19班或以上的小學和中學分別可獲

55萬元和 30萬元，而少於 19班的小學和中學則分別可獲 45萬元和 25萬
元。在 2001-2002學年，中學的學校發展津貼額增加了 50%，為中學教

師創造更多空間，協助他們應付教育制度的轉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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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 2006年 1月發生了數宗教師自殺個案。2006年 1月 22日，約 1萬
名教師參加遊行集會，表達他們對有關教育事宜的不滿。他們促請政

府當局檢討學校每學年須最少收生 23人才可開設小一班級的政策、推

行小班教學、增加學校的教職員人手編制，以及為修讀專業發展課程

的在職教師提供有薪假期。  
 
6.  政府當局建議由 2005-2006學年起的 3年內，向官立及資助學

校 提 供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特 別 撥 款 ， 以 提 高 向 中 學 發 放 的 現 行 津 貼 額

150%，向小學發放的現行津貼額則提高 100%。政府當局亦於 2006年 2
月成立 "教師工作 "委員會 (下稱 "委員會 ")，檢視本港教師的工作和相關

的問題。委員會於 2006年 8月向教育統籌局 (下稱 "教統局 ")提交中期報

告，並於 2006年 12月提交總結報告。總結報告指出影響教師工作量和

壓力的來源及起因，並提出 18項建議，以解決報告內指出需要先行改

善的以下範疇  ⎯⎯  
 

(a) 政策措施；  
 
(b) 學校問責制度；  
 
(c) 教師編制和教學隊伍的穩定性；  
 
(d) 增加行政支援；  
 
(e) 學校領導；  
 
(f) 學生差異；  
 
(g) 壓力管理和健康的工作隊伍；  
 
(h)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；及  
 
(i) 專業形象。  

 
 
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過程  
 
7. 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0年 10月 31日及 2001年 11月 19日的會議

上，分別討論設立學校發展津貼及提高有關津貼額的建議。事務委員

會於 2006年 1月 26日召開特別會議，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下述建議：向

官立及資助學校提供學校發展津貼特別撥款，為期 3年，以進一步減輕

教師工作量。委員在討論學校發展津貼時曾就教師的工作提出關注，

詳情載於以下各段。  
 
運用學校發展津貼的問責性  
 
8.  委員雖然支持當局向學校發放學校發展津貼，以增聘人手減

輕教師的工作，但他們關注到，當局是否設有機制確保學校運用撥款

作指定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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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政府當局解釋，雖然根據校本管理的精神，學校可靈活運用

獲分配的資源，但學校須就如何運用撥款擬定詳盡建議，以及確保不

會產生任何利益衝突。學校應把津貼的建議用途在周年校務計劃書內

列明，再提交校董會通過。此外，學校每年須向家長匯報推行計劃的

進展，以及向教統局提交周年報告。報告內的其中一項，是評估各項

計劃能否達致目標。教統局會全力協助各學校制訂和落實校務計劃書。 
 
學校發展津貼的成效  
 
10.  委員察悉，在 2000-2001學年內，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聘用了

2 225名全職及 2 806名兼職學校人員。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受

聘人員的資歷及經驗，以及他們如何幫助減輕教師的工作量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指出，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增聘的全職和兼職教師，

須符合標準要求。學校亦聘用助教，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，以及其

他非教學職責和活動，例如學校行政工作。這些員工可為學校、教師

和學生提供廣泛的教學及支援服務，包括語文訓練、學生輔導、資訊

科技的應用及其他非教學工作。  
 
12.  委員亦關注到，透過發放學校發展津貼以減輕教師沉重的工

作量，能否有效地協助學校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。  
 
13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學校發展津貼讓學校可增聘員工或僱

用外界提供的服務，藉此減輕教師的工作量，使教師可更專注於課程

發展、改善學生的語文水平，以及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，包括投入更

多時間與學生和家長多加溝通。學校可根據需要及情況，彈性地以有

效的方式運用資源。  
 
特別撥款  
 
14.  委員支持在 2005-2006至 2007-2008學年的 3年內提供一筆特別

撥款，以提高向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發放的學校發展津貼額。他們要

求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當局有何機制確保該筆特別撥款將用於增

聘教職員，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，而非用作資助校方推行新的活動，

反令教師的工作量進一步增加。  
 
15.  政府當局解釋，為監察學校發展津貼特別撥款的開支，學校

須提交建議書，供教統局審核。學校須就學校發展津貼的用途諮詢教

師，並須在其建議書內述明諮詢過程。教統局會審核有關建議，確保

撥款主要用作聘請額外教師及輔助人員，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。學校

亦可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僱用有助減輕教師工作量的專業服務。教統局

會持續監察學校如何運用撥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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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學校發展津貼特別撥款  
 
16.  鑒於特別撥款只發放 3年，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將該項撥款

列為經常撥款。  
 
17.  政府當局指出，學校發展津貼的目的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，

以及加強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成效。鑒於學校及教師反應踴躍，政府當

局已承諾在 2005-2006至 2007-2008學年，繼續提供學校發展津貼特別撥

款。在這段期間，政府當局會監察及評估學校發展津貼的受歡迎程度

及成效，以決定未來的路向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，在最近的調查中，

約 28%教師表示，提供學校發展津貼反而增加了教師的校內工作量。政

府當局會在 2007-2008學年終結前檢討學校發展津貼的特別撥款。政府

當局會視乎檢討結果及資源是否許可，考慮應否將該項特別撥款列為

經常撥款。  
 
減輕教師工作量的長遠措施  
 
18.  委員認為，儘管學校發展津貼特別撥款可在短期內減輕教師

的工作量，但增加學校的人手編制、改善師生比例，以及推行小班教

學，才是長遠的解決方法。  
 
19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一直不斷檢討學校的人手需求，

亦會繼續鼓勵學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運用人力資源。小學及中學的

師生比例近年已有改善，分別由 1:22下調至 1:19，以及由 1:19下調至

1:18。  
 
20. 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，當局支持推行小班教學，但能否成功推

行小班教學，取決於是否採用適當的教學策略及教學法；倉卒行事或

會製造不必要的工作量，令教師百上加斤。此外，不少校長及教師認

為，就減輕教師工作量而言，增加教職員人手編制及減輕教師的教擔，

較實施小班教學更為重要。  
 
 
有關文件  
 
21.  立法會網頁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7年 2月 6日  
 
  



附錄  
 

有關教師工作量的文件  
 

會議  會議日期  
 

議程／文件／會議紀要  
 

立法會  5.4.2000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25至 26頁 (質詢 ) 
 

財務委員會  17.11.2000 FCR(2000-01)43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9.11.2001 
(議程項目V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財務委員會  7.12.2001 FCR(2001-02)45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7.3.2003 
(議程項目VI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財務委員會  30.5.2003 FCR(2003-04)13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1.6.2004 
(議程項目VI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0.10.2005 
(議程項目 I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立法會  7.12.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50至 52頁 (質詢 ) 
 

立法會  18.1.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66至 117頁 (議案 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6.1.2006 
(議程項目 I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財務委員會  17.2.2006 FCR(2005-06)42 
 

立法會  22.3.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18至 20頁 (質詢 ) 
 

立法會  17.5.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46至 49頁 (質詢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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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 2月 6日  


